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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贸法会 2016 年第四十九届会议决定将仓单融资专题列入其今后的工作方案，

并商定应在专题讨论会或专家组会议之后进一步审议这一专题。1因此，秘书处组织

了第四次担保交易问题国际专题讨论会（“专题讨论会”，2017 年 3 月 15 日至 17

日，维也纳），以征求专家们对今后可能就担保权益和包括仓单专题等相关专题开

展工作的想法和咨询意见。2 

2. 贸法会在其 2017 年第五十届会议上注意到该专题讨论会的审议情况和结论，

并决定应优先编写担保交易实务指南。3关于仓单专题，贸法会决定将该专题保留在

有关今后工作的议程上以供进一步审议。4贸法会又获知，有一个代表团将为此目的

编写并提交一份关于仓单的研究报告。 

3. 在第六工作组（担保权益）第三十三届会议（2018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

纽约）期间，与会者提议应当着手编写一份关于仓单的实质性案文，工作组经讨论

后商定建议贸法会授权其开展该专题的工作。5 

4. 在 2018 年第五十一届会议上，贸法会注意到第六工作组关于今后可能就仓单

开展工作的建议，该建议的目的是发展一种可预测的现代法律制度。有与会者发言

支持该建议，强调了仓单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使

用。6在该届会议上，贸法会还获悉，美洲国家组织正在根据最近的事态发展更新其

2016 年关于农产品电子仓单原则的报告。7贸法会经审议后得出的结论认为，需要

就仓单专题开展更多筹备工作，然后才能就今后的步骤作出决定，因此决定请秘书

处首先就仓单问题开展探索性和预备性工作，然后把该项工作提交给一个工作组处

理。8 

5. 因此，本说明概述了科佐尔奇克国家法律中心向秘书处提交的关于今后可能在

仓单方面开展工作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9本说明的目的是向贸法会提供相关

信息，以便其就是否以及如何进行仓单方面的工作包括是否把这项工作提交一个工

作组处理作出知情的决定。 

 

 二. 研究综述 

 

6. 研究报告认真研究了拟订仓单文书的可取性和效用问题，该报告就此进行了以

下评估：㈠关于仓单的现行国内立法和监管框架；㈡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多项倡

议；㈢与《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的可能互动；及㈣跨国界背景下

仓单的使用。研究报告最后阐述了这类工作的可能范围及其可能采取的形式。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1/17），第 125 段。 

 2 专题讨论会的审议情况和结论摘要载于 A/CN.9/913 和 A/CN.9/924 号文件。 

 3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2/17），第 227 段。 

 4 同上，第 225 和 229 段。 

 5 A/CN.9/938，第 92 和 93 段。该提案载于工作组报告的附件。 

 6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3/17），第 249 段。 

 7 同上，第 182 段。 

 8 同上，第 253(a)段。 

 9 科佐尔奇克国家法律中心是一家非营利性的研究和教育机构，隶属于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亚利桑那

大学詹姆斯∙罗杰斯法学院。 

http://undocs.org/ch/A/71/17
http://undocs.org/ch/A/CN.9/913
http://undocs.org/ch/A/CN.9/924
http://undocs.org/ch/A/72/17
http://undocs.org/ch/A/CN.9/938
http://undocs.org/ch/A/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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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国内框架的差异和缺失——统一协调的需要 

 

7. 这项研究报告认真研究了一些国家有关仓单的立法和监管框架，介绍了处理仓

单的各种不同做法。一些国家在其一般法律框架中（例如在民法中）处理仓单使用

问题，而另一些国家则单独立法。一些国家颁布了关于电子仓单的具体法律。一些

国家颁布了针对特定部门或商品的法律。一些国家为仓库和仓单制定了单独的条

例。大陆法系的法域在仓单的处理上也各有不同：在有些法域，仓单纳入了代表所

有权的收据和用于担保目的质押债券，而在另一些法域，将仓单类同可转让票据或

证券对待。虽然对待仓单的做法和法律处理办法的差异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某

种程度的协调统一可以促进仓单的使用，特别是在跨部门和跨国界情况下。 

8. 该研究报告还指出，一些国家还没有关于仓单的立法或监管框架，特别是那些

具有普通法传统的国家。在某些国家，这一框架仅部分建立，因此需要有更全面的

解决办法，以便利仓单的使用。因此，有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标准将会有所助益，

因为各国可将其作为拟订仓单立法框架的基础。 

9. 总之，这项研究突出了各国在有关仓单的国内框架所持做法上的差异。造成这

种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在仓单的使用力度上不尽相同。考虑到许多国家

在仓单法律框架上的差异和这类框架的缺失，研究报告建议贸法会编写一份可有助

于更新和统一仓单法律规则的文书。 

 

 B. 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举措——协调的需要 

 

10. 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已着手开展处理仓单使用问题和方便使用的工作，在这些

组织中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包括国际金融公司）、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美洲国家组织。通过这些工作往往产生了一些指导材料，包括

适用于仓单不同方面的原则、最佳做法和法律标准。该研究报告概述了现有材料，

并在附件中提供了一份比较对照图表。 

11. 虽然材料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它们一般都涉及仓单的概念以及仓单融资的运作

方式。其中一些材料突出了仓单系统的重要性及其益处，并侧重于所要求的基础设

施、对金融机构的实际影响以及电子仓单使用情况最新趋势。 

12. 贸法会似宜注意到，这些组织在其工作中均指出仓单融资相关交易可能会产生

一些法律问题。它们提及仓单立法框架所需处理的核心要素，其中包括关键定义、

仓单的签发，包括签发形式（电子形式和纸质形式）、仓单的谈判和转让、所涉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仓库及其运营人（包括许可证制度和监管机构）所必须满足的

监管要求。 

13. 虽然这些组织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但研究报告指出，仍有一些空白需要

填补。已经提供的指导有时以某些法域或某一部门所获经验为基础。对监管机构在

仓单框架中所起作用缺乏指导。最后，指南没有充分述及在担保交易中将仓单用作

抵押品的问题，包括债权人对仓单涵盖的商品所享有的权利问题。因此，会上所建

议采取的一些做法各不相同，从而可能造成混乱并加深分歧。 

14. 该项研究报告进一步审视了仓单方面的工作如何与贸易法委员会现有法规发

生互动的情况。关于电子仓单的使用，研究报告建议，《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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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示范法》将为现有纸面仓单系统的非物质化提供一个法律框架，因为它规定，

如果满足某些要求，以电子形式签发和转让可转让单证或票据将具有与纸面形式的

类似交易相同的法律效力（《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第 10 条）。同

样，《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可为仓单的使用和担保资产所涵商品提供法

律框架。对于同在仓单上公示的担保权（特别是以电子形式的公示）及有担保债权

人的权利（特别是在强制执行其担保权方面）有关的某些方面，可能需要参照《跨

国界破产示范法》所述规则予以认真评估。 

15. 总之，在处理使用仓单所可能引起的所有相关法律问题上可能有必要采取更全

面的做法，其中应当考虑到贸易法委员会拟订的案文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和区域

组织业已开展的工作。 

 

 C. 跨国界背景下仓单的使用 

 

16. 该研究报告还认真研究了仓单在跨国界贸易中的使用情况，特别是在供应链融

资方面。包括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一些国

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为供应链中的出口商开发了仓单融资产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亚太经合组织）还于 2015 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贸易和供应链融资的指南，其中强

调了仓单在贸易中的重要性以及主要由于各国有关仓单的国内规则差别很大而造

成的相关问题和风险。 

17. 贸法会似宜考虑，关于仓单的工作究竟是应侧重于提供一个便利各国在本国范

围内使用仓单的法律框架，还是还应处理在跨国界使用仓单时所可能出现的法律问

题。 

 

 D. 研究报告的结论 

 

18. 研究报告建议，贸法会应考虑与已经在该领域开展工作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

协商拟订一部仓单示范法。 

19. 研究报告还建议，示范法可处理下列问题： 

 • 包括仓单等关键概念的定义； 

 • 仓单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要求； 

 • 仓单的可转让性； 

 • 所涉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仓库运营人和库存货物买方的权利和

义务； 

 • 转让仓单的手段； 

 • 仓库中货物的替换和搬移及储存的终止； 

 • 根据《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仓单（和储存货物）上担保权的

设定和第三方效力以及相关优先权和与强制执行有关的问题；以及 

 • 过渡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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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该研究报告还建议，也可以处理与仓库及其运营人有关的监管问题，其目的是

保证仓库达到一定的运营水准。 

21. 总之，该研究报告指出，《示范法》可以向目前正在建立仓单使用立法框架的

国家提供帮助，并且可以根据现有指导材料编写《示范法》。它还指出，《示范法》

可以让颁布国得以灵活发展现代仓单制度，从而得以特别为融资目的以适合其总体

法律制度的方式使用仓单。 

 

 三. 供贸法会考虑的评述意见 

 

22. 先前曾向 2018 年贸法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出过有关在仓单方面所可开展的工

作的可取性和可行性问题（见 A/CN.9/938 号文件附件）。据指出，仓单示范法律框

架的缺失，包括在跨国界供应链交易中仓单的使用问题，是一项挑战。因此，有与

会者建议，贸法会最好提供一个方便其使用的统一的法律框架。还有与会者提到，

贸法会在编写了一些相关案文（《鹿特丹规则》、《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

范法》和《跨国界破产示范法》）之后，完全有能力与其他国际组织协调带头拟订一

项法律案文。会上最后强调，如果能拟订贸易法委员会仓储收据文书，就能有一个

可预测的现代框架，从而方便许多企业出售仓储收据并且不论在国内或跨国界交易

中均将其用作贷款的抵押品。 

23. 这项研究报告还普遍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贸法会在仓单方面开展工作既是可

取的，也是可行的。它所依据的假设是，一个有效的仓单系统将惠及所有参与者，

特别是初级商品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包括生产者/制造商、仓库经营者、贸易商和债

权人。该假设与证明国际组织若干仓单举措是合理的假设属于同一个假设。该研究

报告就此为支持贸法会似宜着手开展该专题工作的结论而提及这样一些情况，即若

干法域缺乏关于仓单的立法框架，在使用仓单上的立法和监管做法各不相同，以及

仓单在供应链和价值链融资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国际组织开展的工作表明就该专

题制定一项法律标准确实是可行的，并进一步表明由贸法会协调这类工作是可取的。 

24. 鉴于上述情况，工作组似宜审议以下问题： 

 • 是否希望就拟订一项关于仓单的国际法律文书开展工作； 

 • 如果希望开展这类工作，则在资源允许的前提下如何开展这类工作（例如

将其提交工作组或秘书处）； 

 • 此类工作的范围（例如，究竟是涉及仓单的所有实体法方面，还是侧重于

仓单的融资用途或跨国界使用，以及究竟是笼统述及仓单的使用还是具体

述及某一特定部门的使用）； 

 • 这项工作是否应侧重于非物质化的仓单形式以及这些仓单在数字经济中

的法律性质及其使用； 

 • 此类工作的形式（公约、示范法或指导案文）；以及 

 • 必须与已就该专题开展工作的其他国际组织密切协调。 

25. 如果上述信息不足以使贸法会就是否将该项工作提交工作组做出决定，或者目

前没有一个工作组能有时间来开展这项工作，则贸法会似宜请秘书处汇集更多国家

http://undocs.org/ch/A/CN.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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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仓单使用情况以及基本立法框架的相关信息。它还可考虑请秘书处与有关的和

感兴趣的国际组织（例如，与粮农组织就农业筹资和农作物筹资问题）共同组织一

次关于使用仓单所涉各种法律问题的专题讨论会或专家组会议，讨论结果将有助于

今后一届会议的审议。 

 


